
附件 1

招聘岗位需求表

招聘岗位 招聘人数
岗位任职要求

主要岗位职责
学历 专业 年龄 其他

集团本部企

业管理部（法

务部）副部长
1

硕士研

究生及

以上

法学等法

律相关专

业

1980年 1
月 1日以

后出生

1.具有 5 年以上法律相关工作经验，其

中至少具有 3 年以上国有企业、大型企

业法务管理岗位或律师事务所商事诉

讼/非诉业务主办经验。熟悉企业法律事

务处理流程，能够独立起草或审核公司

相关的制度性文件、各类争议案件的法

律文书、文件，处理各类诉讼和非诉讼

法律事务，针对复杂法律问题能够提供

合理解决方案。

2.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，掌

握法律诉讼、仲裁谈判技巧，有较强的

文字表达和团队沟通能力。

3.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（或律师

资格考试）或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（A
证）者优先考虑。

1.法律事务统筹管理。制定集团法律事务管理制度、合

规管理体系，完善法律风险防控流程；统筹集团及下属

子公司法律事务，包括合同管理、诉讼管理、制度审核

等，规范法律文件起草、审核标准。

2.争议解决处置。指导团队处理集团各类诉讼、仲裁、

行政复议等争议案件，制定案件应对策略，协调外部律

师资源；梳理案件处理经验，形成风险防控案例库，推

动集团法律风险预警机制优化。

3.合规管理与监督。落实《国有企业合规管理办法》要

求，建立健全企业合规管理体系；制定企业年度合规工

作计划，组织开展合规检查，对发现的合规问题督促整

改。 ​
4.法务沟通协作。筛选、管理外部律师事务所、法律服

务机构，建立合作评价机制，确保外部法律服务质量，

控制法律服务成本。

5.协助部门长完成企管部的其他相关工作。


